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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道路慢行系统布置方案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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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在以往的城市道路规划和建设时，关注点主要在机动车交通，经常忽略慢行系统的布设，导致部分

道路缺乏完善的慢行系统，一些道路虽布设了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等，但未提供足够的通行空间，甚至于在现状道

路改造时，受限于道路两侧已开发的地块等因素，为迁就机动车交通，牺牲两侧的慢行系统，导致行人、非机动车

等慢行交通出行极为不便，出现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行人混行的混乱场面，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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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概述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绿色、健康的

城市生活空间及交通出行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，

慢行交通已成为城市交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2021 年发

布(2022 年实施)的《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规范》规定：

道路横断面应按城市道路等级、服务功能、交通特性、

交通组织方式，结合各种控制条件合理布设，应分别满

足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机动车道、分车带、设施带等

宽度的要求。

因此，在城市道路规划和建设时，应注重慢行系统

的布设。

2.慢行系统的组成及宽度需求

城市道路慢行系统一般布设于机动车道外侧至道

路红线之间的区域，主要为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等通行

板块，并根据需要设置绿化带、树池、设施带等。宽度

需求：

2.1.非机动车道

根据《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》：非机动车道

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2.5m。根据《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

规范》：非机动车道单向行驶的有效通行宽度不应小于

1.5m，双向行驶的有效通行宽度不应小于 3.0m。综合考

虑通行三轮车以及自行车超车的需求，与机动车道合并

设置的单向非机动车道，车道数一般不少于 2 条，最小

宽度一般取 2.5m；非机动车专用道路，单向通行时路面

最小宽度一般取 3.5m，双向通行时路面最小宽度一般取

4.5m。

2.2.人行道

根据《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规范》：人行道有效

通行宽度不应小于 1.5m；根据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

(2016 年版)》、《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》：各级道路人行

道最小宽度一般值为 3.0m，极限值为 2.0m；根据《城

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》：人行道最小宽度不应小于

2.0m。因此，人行道最小宽度极限值一般取 2.0m。

2.3.设施带

城市道路中的设施带主要用于设置交通指示、安全

防护设施(如护栏、照明灯柱、交通标志牌、信号灯等)
以及城市公共服务设施(如路名牌、垃圾箱等)，可与绿

化带结合，但不应相互干扰。根据《城市道路路线设计

规范》：我国各城市设置杆柱的设施带宽度多数为 1.0m，

有些城市为 0.5~1.5m，考虑有些杆线需做基座，则需宽

度大些，但最小宽度不小于 1.0m，最大不超过 1.5m，

设计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。

2.4.绿化带

绿化带主要设置于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，分

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，可兼作设施带，还可为其两

侧提供遮荫，同时，可提升道路景观效果和绿化覆盖率。

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置绿化带时，根据《城

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(2016 年版)》、《城市道路路线设计

规范》：两侧分隔带最小宽度为 1.5m。根据《城市道路

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》：种植乔木的分车绿带宽度不得

小于 1.5m。另外，两侧绿化带兼作设施带时，按设施带

宽度为 1m 并计入两侧路缘石围砌宽度，路缘石宽度如

以 0.25m 计，总宽为 1.5m。因此，绿化带最小宽度一般

取 1.5m。

2.5.树池

根据《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》：行道树绿

带宽度不得小于 1.5m。为保证植物的正常生长，树池最

小宽度一般取 1.5m。

3.慢行系统布置方案

3.1.方案比较

城市道路慢行系统的布置主要考虑机动车道、非机

动车道、人行道三者的关系及绿化带、树池、设施带的

布设等因素。

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绿化带，非机动车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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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人行道之间设树池。

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绿化带，人行道布设

于非机动车道外侧，无树池。

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共板，设分隔栏杆，人行道

布设于非机动车道外侧，设树池。

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共板，不设分隔栏杆，采用

交通标线分隔，人行道布设于非机动车道外侧，设树池。

3.2.方案选择

根据《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规范》：设计速度大

于 40km／h 的道路，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应设置

物理隔离设施。根据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(2016 年

版)》：主干路非机动车道应与机动车道分隔设置；当次

干路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40km／h 时，非机动车道宜与

机动车道分隔设置。根据《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》：

城市主次干路上的非机动车道，以及城市主要公共服务

设施周边、客运走廊 500m 范围内城市道路上设置的非

机动车道，应与机动车交通之间采用物理隔离。根据《城

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(2019 年版)》：双向四车道及以

上的道路，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为一幅路设计，应在

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置分隔栏杆。因此，在布

置城市道路慢行系统时，为保障非机动车的交通安全，

除设计速度较低、车道数少的低等级道路(设计速度小于

40km／h且机动车道数小于双向四车道的城市次干路和

机动车道数小于双向四车道的城市支路)在条件受限时

可考虑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不设分隔设施(采用

交通标线分隔)外，其余道路均需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

道之间设置分隔设施，且绿化带的分隔效果好于分隔栏

杆。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之间的树池既可提升绿化覆盖

率、道路景观效果并提供遮荫，也可兼作设施带，故除

条件特别困难外，建议在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之间设树

池。

4.结语

城市道路应根据道路等级、设计速度、交通需求并

结合道路路侧地块情况等因素布置慢行系统，通过非机

动车道、人行道、树池、绿化带等板块的合理布置，保

障非机动车及行人等慢行交通的通行安全并提升道路

景观效果，建设以人为本的环境友好型城市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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